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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沧州渤海新区纬二路北、伦特街东，建设内

容为项目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1座，主体工程包括反应釜、蒸馏罐、调配罐等设备，

辅助工程为办公楼、丙类仓库、甲类仓库等，其它还包括公用工程（供水系统、

排水系统、供电系统、供热（冷）系统、纯水制备系统、消防及事故处理系统等）、

储运工程（储罐等），环保工程（废气处理、废水处理、噪声治理系统、固废贮

存等），预计年产甲基磺酸锡 300吨，液体乙酸钠 10万吨，固体乙酸钠 2万吨，

复合碳源 1万吨，聚氨酯催化剂 100吨，电子清洗剂 500吨，高纯电子试剂 300

吨，日化品 100 吨。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bhna.gov.cn/DocHtml/1/21/04/00021234.html）进行沧州沃晟泰新材

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2021 年 4 月 12 日在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bhna.gov.cn）进行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

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公示期间

并在本企业周围的冯家堡村、港城区等处张贴公告，在河北青年报上公示两次。

公众参与结果表明，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是支持的，无人反对项目建设。因此

建设单位应选取先进高效的污染源治理措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将污染程度降

低到最小。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企业于 2021年 3月 26日委托河北元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沧州沃晟

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进

行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 2021 年 3 月 26 日 在 渤 海 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www.bhna.gov.cn/DocHtml/1/21/04/00021234.html）进行沧州沃晟泰新材

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日期在委托后的第 1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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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公示

内容如下：

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

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

目

项目概要：项目位于沧州市黄骅市，厂址中心坐标为北纬 38.317415231°，东经 117.729011396°，
年产甲基磺酸锡 300吨，液体乙酸钠 10万吨，固体乙酸钠 2万吨，复合碳源 1万吨，聚氨酯催

化剂 100吨，电子清洗剂 500吨，高纯电子试剂 300吨，日化品 100吨，项目总投资 10000万元。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河北元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首洋

联系电话：15933281030
电子邮箱：1012126069@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建设单位：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沧州市黄骅市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622023856
邮箱：conwalt@263.net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六）公示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企业在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于 2021年 3月 26日进行了公示，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网址：http://www.bhna.gov.cn/DocHtml/1/21/04/00021234.html

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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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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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企业于 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23日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

内容如下：

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

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河

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

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

品生产项目

工程选址：沧州渤海新区纬二路北、伦特街东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1座，主体工程包括反应釜、蒸馏罐、调配罐等

设备，辅助工程为办公楼、丙类仓库、甲类仓库等，其它还包括公用工程（供水系统、排水

系统、供电系统、供热（冷）系统、纯水制备系统、消防及事故处理系统等）、储运工程（储

罐等），环保工程（废气处理、废水处理、噪声治理系统、固废贮存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沧州渤海新区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622023856
邮箱：conwalt@263.net
三、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nnXjEBh7IRisXDv-uycB3w（提取码：8888）或向建设单

位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接受

公众的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六、公示起止时间

公示起止时间：期限为 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23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mailto:conwalt@263.net
https://pan.baidu.com/s/1nnXjEBh7IRisXDv-uycB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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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企业在渤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于 2021年 4月 12日进行了公示，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网址：http://www.bhna.gov.cn

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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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企业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河北青年报上进行本

项目第二次信息公开内容的刊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

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十个工作日内，河北青年报是项目所在地易于接触的报

纸。

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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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港城区等地方进行

第二次环评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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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环评公示照片

3.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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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

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

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

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药剂、电子化

学品、聚氨酯催化剂、日化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

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沧州沃晟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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